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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架構

本指引分為兩個主要框架，分別是針對現有組織擬

定 BIM發展策略之組織篇與針對專案導入 BIM需考慮

之用途、資源等因素之專案篇，各篇章內容概述如圖 1

所示。

組織篇

當一個組織面臨引入新技術、新事物（像是

BIM），首要之務是規劃出組織導入計畫，也就是此指

引提到的「BIM導入策略計畫」，在這計畫內需先針對

BIM組織現況進行評估（包含檢視基礎環境、人員配

置、資源等核心成熟度），有了評估結果，可以梳理出

幾個導入關鍵目標，在確定目標及資源後便可以進行期

程、里程碑等規劃，進而透過執行與管理逐步達成當初

設立之目標。

專案篇

工程專案導入 BIM的首要之務是業主需提出明確

可行之需求，而適切的需求提出，除了須瞭解 BI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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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1年捷運萬大線要求導入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中文可翻譯為建築資訊塑模）
以來，公共工程導入 BIM的需求是逐年提升，今年（2017年）交通部已開始要求所屬部會在一定金額
以上之工程皆須導入 BIM。然而，台灣雖經過這些年在 BIM應用上的歷練，應用技術也有明顯的進步與
提升，但 BIM履約上的爭議仍是層出不窮。范素玲在營建知訊 399期 [1] 整理了常見的爭議如業主不明確

的規範與需求、BIM費用編列合理性、BIM驗收標準缺乏等等。探究其問題核心源頭，除了國內仍缺乏
BIM導入之相關標準外，業主（尤其是政府）身為營建產業之主導者，其觀念與思維是左右 BIM導入成
敗之關鍵，但卻多是對 BIM技術之應用一知半解，而未能完全發揮 BIM之優點，甚至多有誤用。為了
能有效地達成 BIM應用目標，業主需跳脫傳統的工程執行思維，要對 BIM有足夠的認識與準備，更重
要是要清楚自身的需求，以及考量必要時需投入之成本與資源。

臺大土木工程學系工程資訊模擬與管理研究中心（簡稱臺大 BIM研究中心）為了協助業主導入 BIM
，自 2013年開始嘗試提出一份能夠協助業主撰寫出 BIM實施方針之指引。該指引彙整了國外規範與標
準等文獻，歸納出具有參考價值與共通性的內容，並邀請國內業界與學界的 BIM專業人士擔任顧問，經
過多次的開會討論、審查與修改才於 2014年完成，並開放給各界免費下載。2015年曾修訂過一次，調
整了章節架構，並讓內容更加充實。

最近兩年，我國的政府單位，例如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新

北市政府等，陸續展開了 BIM相關規範與標準的研擬與應用，加上國外在 BIM導入的相關規範與標準
也持續進步中，因此，臺大 BIM研究中心刻正努力吸納與彙整國內現有研究成果，亦參考國外規範與標
準之發展，擬在今年（2017年）提出新的指引版本，除了既有內容的調整更新（例如，模型發展程度章
節的內容參考原所編譯的國外文獻之修訂來進行更新），也新增了如編碼與營運維護等之篇章，就是希望

能提供更完善之指引給業主們參考使用。以下簡介新版指引之內容，還望各界能不吝提出指教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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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耐與手中的資源外，還需對既有工程專業與工作流程

有相當程度的瞭解與掌握。在明確需求提出後才有辦法

依照需求擬出後續的 BIM工作流程、專案參與者權責

區分、模型發展所需涵蓋之資訊、契約等項目。而完

善的軟硬體環境（如有系統的命名制度、專案管理平台

等）則有助於減少導入 BIM所遭遇之困難，提升 BIM

團隊的協同合作效率。

本次改版內容

本次的改版內容主要以模型發展程度與元件深化、

編碼整合、與營運維護等三個面向為重點，並搭配其他

相應章節之更新，現針對三個重點簡要說明如下：

模型發展程度與元件深化

常見的誤解

一旦對新事物有錯誤的認知，往往會導致錯誤的

結果。過往對模型發展程度（Level of Development，

LOD）常見的誤解有：以為單一 LOD即可代表整個

階段之模型（如設計階段要達到 LOD 300這樣子的描

述）、僅指定 LOD要達到多少，卻缺乏明確資訊內容

定義（如帷幕牆需做到 LOD 300，但未說明帷幕牆若要

達到業主所需之目標須至少包含哪些資訊等等），不僅

造成審查上的困難、對於驗收也欠缺對 LOD認定之共

識，導致非必要之模型細節刻劃，徒增人事成本，增加

硬體效能負擔而無法好好發揮 BIM應有之效能。

較為務實的使用方向

國內在 BIM導入初期，模型發展程度（LOD）一詞

被業主端普遍的誤解與誤用，導致後續執行上之困擾，

為解決這樣的問題，部分業主認知到應以資訊內容為主

要訴求，故產生了以模型資訊內容需求為主的描述，針

對專案之不同工項、重點部位，各自以文字敘述模型至

少須包含之重點資訊（如尺寸、高程、強度等等），提

供了業主與承包商一個依循的共同標準，之後新北市政

府更提出了元件深化表之概念，將各項目模型需要之資

訊以表列勾選之方式呈現，方便檢索查驗如圖 2所示。

本指引則強調模型發展程度之正確解讀，並可搭配

元件深化表作為使用，模型發展程度（LOD）可視為一

溝通用之共通語言。從美國綜合營造公會（Association 

of General Contractors，簡稱 AGC）的 BIM Forum 之

LOD規範 [2] 也可觀察到，不同工程項目有各自的 LOD

內容，LOD多少不是主要重點，重點是為了滿足業主

提出之需求及各專業在協同整合所需要確認之資訊才

是 LOD訂立之核心精神。以圖 3為例，相信一般執行

BIM之廠商都存有許多既有元件可直接使用，而為了不

讓其他利害關係人誤解，在使用時須因應其目的決定其

圖 1   給業主 BIM實施方針擬定指引架構

圖 2   元件深化表（圖片來源：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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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內容有那些屬於可參考，哪些屬於待確認，若只用

於設備在空間擺放位置檢討，則可參考資訊則以邊界尺

寸、施工維護空間等資訊為主；而這些資訊內容則可透

過像是元件深化表的表單去向其他單位說明該元件哪些

資訊是屬參考的，避免過度解讀之狀況。

此外，模型發展是一個持續變化之過程，初期所

訂立之模型發展所需資訊必定會隨著工程進行而有所增

減，而這樣的過程需要各專業從專案一開始就不斷的協

調，將需要確認之資訊不斷更新，最終模型發展將會隨

階段演進而確認出各式各樣的資訊，這也是模型發展程

度標準制訂時所希望達到的目的。

編碼在 BIM應用上扮演的角色

編碼之目的

為了使資料更方便與快速的在電腦上操作，將工

程資料進行系統化編碼是十分必要的。原因是編碼為資

料提供一個唯一且易於被電腦辨識之符號，有利資料存

取與後續利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花了十年的時間

去發展編碼，將工程資料做系統化之分類與整理，主要

目的是希望能藉由編碼統一工項名稱、建立共通之工程

語言及與價格資料庫做連結；而近年隨 BIM之發展，

對於規劃、設計、施工、營運、維修等全生命週期專案

管理項目產生了許多不同的 BIM應用，為了在這些不

同的應用間進行資訊傳遞、與數據檢索甚至應用，需要

一個能貫穿全生命週期之編碼系統來達到這件事。工程

會原有之編碼系統由於其目的取向與 BIM全生命週期

使用需求不同，故其編碼架構無法完全沿用，勢必要發

展一新的編碼形式與之搭配。考量目前國內外既有編碼

系統，以 OmniClass（工程總分類碼）較為國際間所採

用，且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的「我國 BIM全生命週期

編碼發展與國際編碼標準銜接之研究」 [3] 中也建議可以

OmniClass做為發展 BIM全生命週期數據檢索使用之參

考，並進行本土化之修正。

OmniClass本土化參考

由於 OmniClass編碼範圍涵蓋建築全生命週期，並

保有彈性可依專案需求擴增，故對於 BIM在專案生命

週期中所需要之資訊流通與數據檢索是個理想之選擇。

本指引參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的「我國 BIM全生

命週期編碼發展與國際編碼標準銜接之研究」成果，納

入了兩項本土化範例，分別為建築元件（第 21篇章）

與產品（第 23篇章），如圖 4與圖 5所示。建築元件章

節與我國目前使用之主項分類碼一致，後續本土化之適

用性高；產品篇章則因將產品項獨立編碼，可避免過去

國內施工綱要編碼中產品重複編碼與無法編碼之問題。

引入 OmniClass並非要全面取代既有編碼系統，而

是補足既有編碼系統若要應用於全生命週期上所欠缺

之環節，此 BIM編碼之主要目的在於能系統化與標準

化地傳遞與共享工程資訊，而要落實這樣的數據檢索

圖 3   模型發展程度應以資訊內容為準

圖 4   OmniClass第 21篇章－建築元件使用範例（資料來源：參考文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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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還需要依靠 COBie這樣一個共通資訊交換架構作

為搭配，這也是本指引在 BIM與營運維護所要說明的

重點。

BIM與營運維護
BIM能如何幫助營運維護？

傳統竣工交付至營運維護階段需耗費不少心力在整

併歸檔交付之圖檔、紙本文件、合約等各種專業承包商

提送之檔案，若專案越複雜，需提送之資料越多，整理

難度越高，除費時費工外，資訊遺失、誤植、銜接不完

全、設施資訊正確性、即時性及空間位置欠佳等問題，

造成建築物營運維護單位每年需耗費許多維護經費仍難

以改善效率。

而 BIM可將多數資料以 3D視覺化且具有資料庫特

性之形式記錄於模型內，如非幾何資訊（空間、設備、

系統等營運維護需要之資訊），並透過模型連動性將空

間資訊、幾何等訊息直關反映於視覺上，對於空間管理

運用、視覺溝通、能源及永續性管理、緊急或安全性管

理等應用皆有所助益。此外，資料的傳承、正確性與高

效率更能有效降低由竣工交付至營運維護中間整併之時

間，提高資訊交付之效率與正確率。圖 6從價值面向說

明了傳統作法與 BIM做法之差異。

業主需求之提出

營運維護議題之討論在近年益發熱絡，特別在大

數據、物聯網、BIM等熱門名詞炒作下漸漸形成一股

熱潮，但觀察近年工程專案契約卻常以「BIM需應用

至營運維護」幾句話帶過，要求承商替業主思考 BIM

如何用於營運維護。然而，由於業主缺乏對於自身營

運維護之明確需求，因此這類案例多半是做白工或是

草草應付了事，失去了 BIM導入之意義。

為了讓 BIM順利發揮其導入營運維護之效益，業

圖 5   OmniClass第 23篇章與我國施工綱要編碼比對（資料來源：參考文獻 [3]）

圖 6   傳統設施維護資訊歷程與 BIM導入之比較（圖片修改自參考文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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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須注意自身需求是否明確，初期規劃應建立完善之

資產資訊交付策略，以避免各階段交付資產資訊及檔

案之漏失。而這樣的策略至少須包含下列幾項：

  資訊交換格式與檔案提送格式

  各階度資產資訊細節及負責建置之負責人

  擬使用之維護管理系統與資料庫之詳細資訊，供負

責營運維護資訊交付之承商展示管理要求之合規性

明確的業主需求可以透過檢視既有建築物及系統設

備標準、手冊等資料，並與營運維護單位討論出導入範

圍與標的、利害關係人角色與職責、建築物與設備空間

對應關係、導入標的之基本與相關資訊確認等事項，進

而確認目標與需求清單，最後對負責營運維護資訊交付

之承商提出明確之需求書。

在資料交換上則需統一格式，以方便整合與傳遞資

料。本指引採用 COBie格式為範例，作為一可參考之通

用交換格式，而之所以選擇 COBie格式，除了 COBie

是一個國際通用資訊交換格式外，其格式本身支援從

設計、施工、營運管理中對資訊的修改、更新、存取

等資料交換技術、流程與標準，且美國與英國甚至已

將 COBie納入國家規範內，足見該格式所受到之重視。

COBie在專案生命週期中所支援之內容如圖 7所示。當

中包括空間、設備、通用與支援四大類，每個大項又再

細分為多個子項，各項目可對應到專案的生命週期中不

同階段。

而關於營運維護資訊之細節，本指引乃以中華民國

公共工程資訊學會所提供的「竣工模型屬性資料作業標

圖 7   COBie電子試算表在專案生命週期中之內容（參考文獻 [5]）

準」文件所提到之元件通用性欄位表為範本來修訂 [6]，

該文件係參考國際通用的 COBie標準格式以及英國 NBS

（National Building Specification）單位，依據一般建築

專案對於設施維護管理需求之資訊，規劃出模型元件屬

性表供業主擬定資訊內容參考，如圖 8。

若是業主想將 BIM資料轉移至既有營運維護系統

上，由於一般營運維護所使用之物業管理軟體其資料

庫都是經由許多不同表單提取資料來應用，而 BIM與

COBie之使用，則可以協助將生命週期中營運維護所需

之資料完整地傳遞至務業軟體之資料庫中。常見的導入

流程如下（如圖 9）：

1. 從 BIM模型中轉出 COBie檔案。

2. 將 COBie檔案轉換成物業管理軟體可讀之表單。

3. 將表單匯入物業管理軟體中。

4. 以人工手動輸入方式補充物業管理所需資料。

在新建工程專案中，業主若規定廠商須以統一資訊

交換格式來執行資訊交換，則須於需求書中註明要採用

之統一資訊交換格式為何，且應定義專案各階段里程碑所

需交付之資訊細節與負責該項資訊的承商，此部分建議可

參考英國 Data Drops [8] 或美國 NBIMS v3的 4.2節 [9]。

而面對既有的專案，業主若需要從該專案產出營

運維護之資訊，則可以先檢視該專案是否採用 BIM技

術，若該專案尚未採用 BIM技術，則可先透過既有圖

說、測量資料、交付資料整併建立營運維護所需之 BIM

模型，再依照所需之資訊交換格式（如 COBie）產出資

訊後，交付至營運維護階段應用。

結語

整體來說，本次指引改版從原本的骨架開始

新增與補充些血肉，除了將國內外 BIM規範與

標準之相關研究與發展納入整合，同時也進一步

釐清些過往常見的錯誤觀念，並將本指引的涵蓋

層面拓展至營運維護階段。往後此指引仍會針對

國內之 BIM應用需求，及隨著國內外 BIM之發

展而不斷地努力精進來進行修訂，也希望大家不

吝給予指教與建議，而臺大 BIM研究中心也會

廣納各方之意見，邀請 BIM專家們來討論與審

訂，並透過台灣 BIM聯盟凝聚會員共識後取最

大公約數，作為各界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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